
財團法人蔡衍明愛心基金會 

『青年有愛 大學希旺計劃』 

贊助大學院校學生服務性社團活動辦法 

 

一、活動宗旨： 本會秉持關懷社會、深耕在地之理念，倡議青年投入公共事務與社區服務，

鼓勵大學院校學生社團以行動回應社會需求，透過服務學習與在地關懷，培

養青年責任感與公益實踐力，促進校園與社區之正向連結，讓公益精神在青

年世代中持續傳承與擴散。 

二、服務對象： 申請本贊助辦法之學生社團專案，需以社會服務活動為主，服務項目需包含

以下其中一項內容，方可提案申請： 

✓ 老人、獨居長者關懷 

✓ 偏鄉兒童陪伴、教育服務 

✓ 身心障礙者支持關懷 

✓ 原民服務或偏鄉服務  

三、申請方式： 1.本會每校每年至多贊助 2 個社團，每案贊助金額以新台幣 2 萬元為上限，

年度贊助總方案為 40 件，申請額滿為止。 

2.各校學生社團申請贊助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推舉之，並填寫本會「贊助大

學服務性社團申請表」，申請表須經課外活動組及社團指導老師簽名確認， 

並以 PDF 檔或紙本資料申請。若有填寫不實或資料不全，本會均不受理、

不退件。 

3. 申請日期為 2026 年 5 月 10 日至 10 月 30 日（以郵戳為憑）。 
 

四、申請程序： 申請表格（附件一）請以電子郵件（charity@want-want.com）或郵寄方式

申請之，並檢附必備文件寄至本會。 

五、審核標準： 1.活動目標與對象：方案之活動目標是否具體陳述教案內容且執行方式明確可

行，並與本會協助社區老人、身心障礙者、原住民、青、少年及學童之目標

相符。 
 

2.活動內容與設計：活動設計是否活潑具創意；方案規劃是否具可行性，內容

是否符合服務對象之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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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活動持續性：方案是否可持續推行並具有發展性。 
 

4.預期效果：方案設計之內容是否與活動目標相符、其預期之目標達成率、能

否對服務對象之生活或學習上產生助益。 

5.本會有最終核准權利。 

六、撥款程序： 凡經審查通過獲贊助之團體，將以電子郵件通知，學校再將專戶帳號及相關

資料隨同正式收據寄回本會，以便匯款。 

七、成果報告： 1.獲贊助之社團，服務結束一個月內提供活動照片及一則活動成果影片（3 分

鐘內，內容需含活動宗旨的敘述說明)，作為活動成果報告，以示結案。（請郵

寄本會電子信箱：charity@want-want.com，務必壓縮照片圖檔，若檔案太

大請提供雲端檔案存取。） 

2.受贊助之社團若非因不可抗拒之因素，未能依期執行活動且未提出說明者，

或未提交活動成果報告書，本會得自動停止贊助該校一年內之各項申請案。 

八、權利義務： 獲選社團於活動辦理時，須將「財團法人蔡衍明愛心基金會」全銜，於各項

相關計劃資料及宣傳品(學員手冊、文宣海報、旗幟、T 恤、背版及網站等)中

列名為「贊助單位」，並於活動場地明顯處拍照存證，以資識別。 

九、配合事項： 1.申請人需填寫活動同意書（附件二），同意本會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

規定，對申請人之個人資料有為蒐集、處理或利用之權利。申請人提供之各

項個人資料僅作為本會辦理本活動之用，不會挪作其他用途。 

2.申請人如因辦理本活動有蒐集個人資料之行為時，應自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

相關規定辦理，並向受蒐集者表明相關資料日後將提供予本會之意旨，及依

法取得同意，如有違反，應由申請人自行承擔相關法律責任。  

十、 本會擁有最終核准及參與活動之權利。 
 

 

 

 

【附件一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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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蔡衍明愛心基金會贊助大學服務性社團申請表 

 

壹、社團基本資料 

學校 
 

校址 
 

課外活動 

組聯絡人 

 
聯絡電話 

 

社團 

名稱 

 

負責人 

（社長） 

 連絡 

地址 

 

系級 
 

聯絡電話 
 

E-mail 
 

專  案 

聯絡人 

 連絡 

地址 

             

系級 
 

聯絡電話 
 

E-mail 
 

社團 

指導老師 

 
聯絡電話 

 

社團宗旨  

 

貳、社團年度服務計劃 



社團名稱 
 

申請年度 
 

年度服務 

計劃項目 

 

計劃項目 

服務對象 

 

計劃項目 

服務日期 

 社團 

參與人數 

 

計劃項目 

服務地點 

 

計劃項目 

服務方式 

 

服務計劃 

預期效果 

 

 

 

 

社團指導老師 課外活動組主管 

 

 
 
 
 

（簽章） 

 

 
 
 
 

（簽章） 

備註: 

一、 本表篇幅如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增張，但以二張為限。 

二、 申請表需經課外活動組主管及社團指導老師簽名並蓋章。 

【附件二】 活動同意書 



 


